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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勞資爭議合意仲裁申請書 

案件申請時間：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  日 
 

當

事

人 

稱 謂 
姓名或行號或

團 體 名 稱 
性別 年齡 職業 

住居所或事務所營業所地址 

(開會通知單掛號寄送地址) 

手機、電話、

電子信箱 

勞 方 

(  一  ) 
       

勞 方 

(   二   ) 

 

 
（三人以上檢附名冊） 

   
（二人以上請標明 1 名申請人為寄送地址＊備註 4） 

 

代 理 人       

資 方 

(公司行號) 
   

代 理 人 

( 負 責 人 ) 
      

仲裁方式之說明 

地方主管機關已依據勞資爭議仲裁辦法第 2條規定向本人說明下列事項： 
一、得選擇獨任仲裁人或勞資爭議仲裁委員會之方式進行仲裁。但ㄧ

方申請交付仲裁者，僅得以勞資爭議仲裁委員會之方式進行仲
裁。 

二、得請求仲裁委員或仲裁人說明其身分及資格。 
三、得請求主管機關提出仲裁人或仲裁委員名冊，供其閱覽。 
四、依第一款選定仲裁方式後，屆期未選定仲裁人或仲裁委員者，主管機

關得代為指定。 
五、合意申請仲裁者，如有必要委託第三人或機構提供專家意見所需之費

用。 
 

申請人確認主管機關已說明左列事項，並依據勞資爭議處理法第26條選擇仲裁方式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★申請人簽名確認： 

勞方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) 資方                    (公司大小章) 

 

 

 

 

 

檢附文件 

合意仲裁之同意文件類型： 

□文書            □電報  

□信函            □其他：________________ 

□電傳             

選 定 仲 裁 方 式 

□獨任仲裁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仲裁委員會 

★申請人簽名確認： 

勞方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) 資方                    (公司大小章) 

 

 

 

 

案件編號： 

★每欄皆必填 請勿空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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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議發生時間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；勞務提供地點:桃園市             區。 

勞資爭議發生事實經過略述如下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檢附證據名稱：證據 1           證據 2           證據 3            證據 4 

請求仲裁事項：（可複選） 

□恢復僱傭關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

□資遣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請求金額： 

□工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請求金額： 

□退休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請求金額： 

□職業災害補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請求金額： 

□勞工保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請求金額： 

□休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請求金額： 

其他，請求內容： 

 

 

 

 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勞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) 資方                    (公司大小章) 

 

 

 

撰寫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備註：一、依據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10條規定，當事人請求仲裁事項應填寫清楚。 

      二、仲裁方式之選定應經當事人簽名確認。 

      三、如有附列名冊、或說明內容、證據等應裝訂成冊。 
四、申請人有二人以上時，調解程序相關通知函文，僅寄送至第一位申請人或有標明之寄送地址， 

請收受通知者，轉知其他申請人知悉。 

 


